
摘 要

    以色列人这一概念兼具宗教与民族的双重含义，它不仅指一个民族

群体，而且指一个宗教群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耶和华信仰扮演着

整合与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角色。统一的耶和华信仰使以色列民族走到

了一起，赋予他们共同的文化素质与生活方式;而特殊的以色列民族又

为耶和华信仰增添了许多更为独特的色彩。

    那么，以色列人这一概念所具备的民族性与宗教性的双重含义是如

何体现出来的?以色列人的宗教性，即耶和华信仰对以色列民族的形成

与发展有什么作用?以色列人的民族性又对耶和华信仰的某些观念产生

了哪些影响?在以色列人宗教性与民族性的长期互动中到底体现了怎样

一种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层层解答，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本文主要以 《希伯来圣经》(亦常称为 《旧约))) 为原始材料，以民

族与宗教之关系问题作为对圣经文本进行分析的主轴，结合学术界对《希

伯来圣经》的文学、史学及思想研究成果，运用民族学、宗教学的一些

基本理论来探讨以色列民族与耶和华信仰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就耶和华信仰对以色列民族的意义而言，一方面，耶和

华信仰凝聚、统一了以色列民族，并且内化于以色列民族这一载体之中;

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界限，具有丰富的普世

内涵。就以色列民族对耶和华信仰的意义而言，以色列民族的民族性又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耶和华信仰。其民族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信仰

的普世性与开放性，使耶和华信仰最终未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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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民族与宗教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问题，对于民族与宗教之间

关系的探讨随之也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正如牟钟鉴先生在其 《宗教在民族

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所说，宗教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却又往往

紧密联系在一起。宗教与民族虽不能等同，但却关系密切、互相包含。一切民族

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性;一切宗教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作为宗教史上的一个

个案，以色列民族与其耶和华信仰 (亦可称古代犹太教)之间的关联尤为密切

和深刻。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耶和华信仰对于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到底有何作

用?以色列的民族性又如何决定了耶和华信仰的某些观念及其表现方式?以色

列人这一概念兼具的宗教意义与民族意义是如何说明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内在联

系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本文将为人们对宗教与民族关系的理解提供一

个特别的个案。

    本文所依据的材料，将主要出自于希伯来圣经 (亦常称为《旧约》)。以民

族与宗教之关系作为对圣经文本进行分析的路径，本文亦希望可以为人们的圣

经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第二节 研究传统与动态

一、圣经研究一直备受西方学者关注，并且取得颇丰成果。但一般都局限于神

学的解经，很少从客观的角度对以色列民族与其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国

内这方面研究就更少了，一般都为简单的介绍或译著。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从人类学与宗教学的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疏理.

二、“何谓以色列人”的追问存在于以色列历史每一个阶段，从出埃及、约书亚、

先知时代到后来的流放回归时期，“什么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成为先知传统中敏

感而重要的问题之一。这既是一个希伯来宗教的问题，即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

耶和华信仰者:也是一个民族身份的问题，即以色列民族的核心到底是什么的

问题。

    关于“以色列人”这一概念，西方各界学者们从神学、历史学、社会学、

人类学等不同进路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然而，这个问题也正是学者

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到底以色列是一个宗教群体还是一个血缘民族?这是

一个开放的群体还是一个封闭的群体?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因各界学者不同的

进路而使结论大相径庭。

三、西方圣经学者们从圣经评断学、文学评断学、历史评断学、结构评断学等

不同进路来对圣经进行文本研究。尤其是 19 世纪著名的圣经学者 Julius

Wellba理沁n以历史批判法为基础提出著名的JEDP学说(底本论)，在圣经研究

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学说对后世的圣经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

的许多著名圣经学者如JohnBright，MartinNorth等都沿着历史批判的这条学

术之路继往开来。当然，现在圣经学术界普遍反对单纯的把希伯来圣经划分为

僵硬的四个板块，认为四个底本在历史上有一个长期的互动关系。但是，对圣

经历史批判的研究方法却成了当今学术界的主流。本文在对圣经文本进行分析

时，也借鉴了这一研究方法。

第三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一、民族一宗教学的进路

    围绕民族学与宗教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理论来分析以色列宗教与民族的互

动关系。民族与宗教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又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宗教以

超世的信仰为核心，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而民族是长期历史共同生活形成的

稳定人群，可以说是源于同一远祖的文化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民族

性，而宗教信仰正是诸多民族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信仰与其所依附的民



族之间长期互动，关系密切，互相包含。可以说，一切民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

宗教性，而所有宗教却也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性.1本文正是基于这些理论的基础，

来讨论以色列民族与耶和华信仰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二、文本比较分析法

    本文以希伯来圣经为文本，以民族与宗教之关系作为对圣经文本进行分析

的路径。希伯来圣经对于以色列民族而言，不只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他们的

一部民族史诗。除了圣经记载之外，有关古代以色列人的生活状况的史料很少。

因此，本文主要以希伯来圣经文本为依据，来分析古代以色列人信仰与其民族

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经过长久地、仔细地筛选之后，本文选取了几组与之相关的或重复或矛

盾的文本。通过对这些文本的比较与分析，最终讨论文本背后的那个社群与其

信仰之关系。

三、历史批判法

    本文在分析文本时，本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希伯来圣

经进行批判的研究。本文认为希伯来圣经并非如以色列人所说是神启的经典，

或者是他们的先知对神的语言之记录，而是在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经历了一

个漫长的由口传到编纂的复杂的过程。现在的圣经文本是由许多圣经编撰者们

对信仰加入自己的理解与重释之后的结果，是古代以色列人智慧的结晶。此外，

希伯来圣经的编撰者们是出于几个不同传统，因此在圣经经文中就体现出了许

多重复与矛盾之处。本文试图透过这些充满矛盾的经文背后，认识以色列人的

信仰与其民族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1牟钟鉴.《宗教在民族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三期



第二章 以色列人:宗教意义与民族意义的重合

    以色列人这一概念兼具宗教性与民族性双重含义，它既是一个宗教群体，

同时又是一个血缘民族。对于真以色列人的探讨，存在于以色列历史的每一个

阶段.尤其在先知传统中，对于耶和华信仰在民族身份中的地位尤为强调。在

出埃及时，以色列人还并非一个有着统一血统的群体，他们中间还有一些“闲

杂人，。’而这些闲杂人在与雅各的后裔一起经历了出埃及— 征服迎南的拯

救，即耶和华进入以色列人的历史之后，他们共同接受了耶和华信仰而成了一

个统一的群体— 以色列人。似乎在进入逝南之后，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具有了

民族的特质，成了有共同祖先、共同生活场景、共同生活方式的生活统一体。

可见，以色列并非一个天然的民族，是因为共同的耶和华信仰将这群人纳入一

个共同的“约”的体系下，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

第一节 以色列人的民族意义

    摩迪凯.开普兰在他的《犹太教:一种文明》中指出:“民族性作为人类生

活中的一种动态因素，可以一直追溯到历史的初始阶段。的确，民族这个词所

暗示的政治条件在古代世界中并不存在，但是，这个词中所包含的理想却是古

已有之。从某种意义来说，每一个比较大的群体，髻如部落、氏族或氏族联邦，

由于对共同的利益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都具有形形色色的情感和观念，并由

此而最终发展成为民族性。在古代，这种群体的自我认识总是会采取一种宗教

的形式。对一个民族及其目标的忠诚表现为对该民族的神的忠诚”，。这段话的

意思是说，虽然民族这个名词在古代并未出现，而且它所暗含的版图疆域等这

些政治条件在古代并不存在，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理想，即对同一群体共同利

1《出埃及记》12，韶 此时出埃及的除了雅各的后裔，还有很多在埃及被奴役的其他民族的人。
2摩迪凯.开普兰.《犹太教:一种文明，.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269页



益的认识与维护在古代早已有之。这种对共同利益认同的种种情感与观念最终

便发展为民族性，而这种群体的自我认识在古代往往表现为一种宗教形式，即

对民族神的维护与忠诚。古代以色列人忠实于他们列祖的神(民族神)，并且坚

定地统一在耶和华信仰的体系之下，按这种界定来看，古代以色列人应该也是

具有民族性的。

    然而，对民族性的考证应该有多种进路，到底古代以色列人是否具有民族

含义呢?以下作以粗浅分析:

    要谈以色列人的民族含义，首先要来讨论的就是民族的概念，即什么是“民

族”的问题。我国自20世纪初在汉语中使用“民族”一词以来，对它确切的定

义一直存在着争议。虽然斯大林的民族四要素学说(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

同经济生活以及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在中国学术界曾经盛

极一时，但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它并不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民族.因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些民族已经丧失了原初的一些特征或者并不具备所有

这些特征，但仍不失为一个完整的民族。’虽然学术上的争论与探索一直存在，

但本文并未因此而放弃对民族概念的界定。本文倾向于牟钟鉴先生对于民族定

义的提法:“民族是长期历史共同生活形成的稳定人群，由氏族演化而来，形成

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传统。民族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以文化习俗为标志;可以说

民族是源于同一远祖的文化共同体”:就是说，民族是在历史上经过长期的共

同生活形成的固定人群，具有共同的先祖与土地，并且形成自己的特定的文化

传统。本文认为此民族定义在对民族这一概念的定性上比较客观，相对其它定

义而言具有更大的普遍性。按这一定义来看，古代以色列人似乎就是一个民族

了，他们有共同的先祖(血缘)，共同的生活场景(地缘)与共同的耶和华信仰

  (文化习俗)。更何况，古代以色列人对自己的群体似乎已经产生了民族的认识。

一、有关以色列民族的种种问题

    有关以色列民族的形成一直有着重重问题。古代以色列人是否能称为一个

民族?他们是否如圣经记载的那样简单的由以色列的后裔繁衍而来?他们究竟

是在何时成为一个民族?等等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

    以色列人到底只是一个统一在耶和华信仰之下的宗教团体，还是己经具备

马戎 《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加1.103·129页
牟钟鉴 《宗教在民族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卯8年第三期



了一个民族所应该有的种种特性?这个问题虽然具有争议，但是根据本文前面

所谈到的民族定义与含义，古代以色列人似乎应该算的上是一个所谓的民族。

至于这个民族的由来是否就像圣经先祖叙事所讲的是雅各的直系后裔的发展壮

大，这个问题就值得考证。我们可以从希伯来圣经字里行间所透漏的信息看出，

以色列人最初应该不可能是一个血缘纯正的单一家族。据《出埃及记》12:37一38

所载“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疏割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

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在

出埃及之时还是一个血统混杂的复杂群体，并非都是雅各的直属后裔。

    至于以色列民族的真正形成，应该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有学者认为，

在出埃及、西奈立约之时以色列人便已成为一个民族;也有认为，在征服迩南、

拥有土地之后他们才成为一个民族;亦有认为在联合王国形成之时才真正成为

一个民族。1事实上，不管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是何时开始的，总之它应该是

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形成了。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接受耶和华信仰时

并非只是单纯的接受了一种宗教信仰，同时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十诫所规定的一

种生活方式。在他们征服迩南，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之后，就已经名副其实的具

有了一个民族所有的几乎全部特质— 共同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共同的生

活方式、共同的生活场景等等。当然，到了联合王国时期，那就更是一个成熟

的民族国家了。(联合王国当时己经成为近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小型帝国了。)我

们要把古代以色列人仅仅归结为一个宗教群体，难免过于牵强。应该不能否认，

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某一阶段确实出现过。不管学术界对以色列民

族到底何时形成争议有多大，但基本上都承认最终以色列人是以一个民族身份

立足于世界舞台的。，

二、对圣经中people与nation两词的考证

    阅读希伯来圣经便可知道，在古代以色列人那里，显然已经有了民族的意

识。他们用“人”(people)或“族分(nation)来界定自己.在希伯来圣经里

不只一次的出现T“人”(people)与“族”(nation)’这两个不同含义的词

11、0...Ll、0口，月几了、‘伪咖T抽di‘0.ofA口ci.115口el.5址伍cld:5址伍eldA，山面cFm喊1987.刁‘31

页

21、0.”.L几0口，叨..加。龟加妙 可诫肚纽解加配泌.she压‘M:肋.场eM枷‘面‘P.‘1吼 么‘32
页

3对于这两个词现代标点和合本圣经里有的地方译作“民，(讲叩】.)与国(.dOn).但本文为了对其民族



语。古代以色列人把自己的身份用“人”与“族”来界定。那么，到底这两个

概念在古代以色列人那里有什么不同?E.人.Speiser认为希伯来圣经里“人”

与“族”的区别在于“族”是拥有自己土地的一群“人”，就是说一群“人，有

了自己的土地之后便成为一个“族介，就像以色列人在征服迎南之后便成为了以

色列民族。’可见，古代以色列人是用“人”(以色列人)或“族”(以色列族)

来描述他们那个集体的。在希伯来圣经里，“以色列人”与“以色列族”这两个

词眼反复出现，随处可见(尤其在《约书亚记》里)。除了“人，与“族”之外，

诸如“全体以色列人”(alllsrae l、alltholsrae lites)、“所有国民”(entire

nation)等这些表示一个民族整体的词语也有很多。

    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allthe lsrselites)都离开什亭，来到约旦河，

就往那里，等候过河“·· — 《约书亚记》3:1

    约书亚吩咐百姓 (tbepe叩le) 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

                                              奇事。仔:.’.

                                                        — 《约书亚记》3:5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alllsrae D眼前尊大·⋯，

                                                          — 《约书亚记》3:7

    百姓(the侧扣ple)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一于是百姓 (thepe卯le)在耶

利哥对面对面过去了。··⋯以色列众人(alllsrael)都从干地过去，直到国民(entire

nation)尽都过了约旦河·“·

                                                    — 《约书亚记》3:14-17

      《约书亚记》第三章是比较集中的描写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文。不

管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民”还是“以色列族”，这些术语都是描述一个统一

民族的集体名词。既然古代以色列人对自己都有民族这样的自我意识，那当然

就不能不说他们具有民族的特质了。，

    总之，从古代以色列人认识自我群体身份的方式来看，他们确实是具有鲜

明的民族性的。虽然以色列民族到底何时形成存在争议，但古代以色列人最终

是以一种民族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的。以色列人所具有的民族含义是不可否认的。

性进行考察，统一译为.人，与“族气
1，曰e.Cm比，口山J七.II’趾.可肠如彻勿:月成众川朋d加仙‘..N‘即旧.忱.:丫”.U.1，.ityp川吸19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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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以色列人”的宗教含义

    诚然，古代以色列人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但在他们的自我理解中，这一民

族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却并非像其他民族那样简单。他们认为自己更多的是要负

“约”的责任，作耶和华的使者来向列国传达神的旨意。“以色列人”这一概

念虽然有着其独特的民族含义，但其本质却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宗教内涵。在犹

太教的每一个传统里，以色列人的概念都包含了一种神圣的含义。“以色列人”

既代表了被上帝呼召、拣选，纳入应许与责任的圣约体系之下的亚伯拉罕及其

子孙，又超越了世俗社会或民族的界限，是一个神圣的宗教实体。对古代以色

列人来讲，以色列人的另一种含义便是信奉、尊崇独一神耶和华的人。’这一

点在先知传统中尤为突出，先知们一直强调的都是“只有真正信仰耶和华的人

才是真以色列人斤，以色列人的宗教含义也正是耶和华信仰超越以色列民族界限

的重要体现。

    以色列人的宗教含义，一方面是对民族界限的超越，另一方面也塑造了独

特的以色列民族的民族特性。回顾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不难发现耶和华信仰

所起的统一与凝聚的作用。从希伯来圣经来看，无论是以色列人的形成，还是

其后来的发展壮大，甚至被掳流散时期，耶和华信仰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时，是统一的耶和华信仰使那些受压迫的边缘人

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民族;进入迩南之后，是独特的

耶和华信仰使以色列民族有了区别于列国的民族特性;在经历了王国陷落、圣

殿被毁、流落散居等等灾难之后，是强烈的耶和华信仰给了他们以希望，才使

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顽强生存，不至消亡。耶和华信仰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以色

列民族的血液，以至他们的历史完全成了一部信仰史气

一、以色列人的形成与耶和华信仰

    如前所述，以色列人在起初并非一个单一的血缘民族，也并不是由一个单

纯的家族成员构成。在出埃及时，以色列人仍然是一群“闲杂人等”(出 12:

1谈到以色列人的宗教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与穆斯林这一概念有点类似。正如移斯林这一概念所指的
是信仰、顺从真主安拉的人，以色列人则指的是遵从、信仰耶和华神的人。
2关于以色列民族的其他历史文献几乎没有，仅有的就是一部《希伯来圣经》，而圣经所记载的更多的就
是信仰史。



38)，(不只包括下到埃及去的雅各的子孙，也包括一些外族的边缘人。)但经过

西奈立约后，他们成为“耶和华的民”，一个凝聚在统一耶和华信仰之下的民族

共同体。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出埃及与西奈立约这两个本根的“救赎与诫命”的

经验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每个以色列人都相信，他们的祖先曾在埃及寄居、

受苦，是耶和华以大能的手将他们救出埃及，并在西奈山上颁布十诫，与他们

立约，踢“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于他们 (申26:5刃)。出埃及事件是耶和华

直接参与以色列人历史的开端，不管在信仰还是民族历史上都产生了极其深远

的影响。正是通过出埃及的事件，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发生亲密关系，并拣选他

们成了神的子民，将他们纳入约的关系之中.所谓约的关系，首先是因为有上

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之中解救出来的事件，约的关系是由上帝发动的。但是，

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上帝即成为“以色列人的上帝”，以色列成为“上帝的

长子”(出4:22)，上帝与以色列进入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以色列人信仰的

基本动机是对上帝救恩的回应，其表现就是对 “约书中的律法”即一种生活方

式的遵从。由此，以色列民族的开端是建立在耶和华信仰的基础之上的。他们

一开始就是一个有共同的耶和华信仰的宗教团体。1

二、耶和华信仰成了以色列人民族特性的重要基石

    以色列人自形成以来一直都在强调自己与外族的不同，而这个最大的不同

便是他们的信仰。以色列从进入迩南开始，为了使自己不被迩南的文化所同化，

所做的最大努力便是对耶和华诫命的绝对遵从。他们总是在矛盾与冲突中尽量

的与外族划清界线，禁止信仰外邦神、禁止异族通婚等等措施在以色列历史上

反复出现.彻底的耶和华信仰慢慢变成以色列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显著特征。

后来，国家与祭礼都没有了，信仰更成了以色列人唯一可以固守的标记。而散

居各地的以色列人所坚持的信仰特征— 守安息日与割礼，也正是他们现在最

显著的民族特征。因此可以说，彻底的耶和华信仰便是以色列民族一个最为关

键的民族特性。

三、耶和华信仰是以色列民族不至消亡的强大动力

    在历史上，以色列民族经受了种种磨难— 国家陷落、圣殿被毁、被掳散

.Bc口七aldw.声口d‘~ “加七。勿月成昭功e成不妇.~t.N口即kn比，:h曰‘笼H目IU功阵rsa创Ic侧忱r，1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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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被排挤迫害等等，但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并未因此而被历史的旋涡卷去。

以色列人仍然顽强地生活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且执着的固守着自己的民族特

性。无疑，支撑以色列民族的强大动力便是他们的耶和华信仰。以色列人认为

他们是统一在耶和华信仰之下的神的子民，耶和华的应许与圣约给了以色列人

无限希望。每当遭受磨难时，以色列人就将其解释为“因背叛耶和华信仰而受

的审判”。他们坚信只要回归耶和华信仰，就能被宽恕、被拯救，弥赛亚即将降

1庙，以色列民族必将再次复兴，



第三章 民族意义中的宗教因素

    前面我们谈到了以色列人兼具民族与宗教双重含义。那么以色列人的民族

性与宗教性彼此之间的内化关系是如何体现的呢?接下来的两章就是对这一问

题的探讨。这一章先来看其宗教性是如何内化于民族这个载体之中，即以色列

民族意义中的宗教因素。本章从信仰在以色列民族共同祖先、共同生活场景、

共同历史记忆与共同生活方式等四个民族性中的体现与影响来展开讨论。

第一节 共同祖先中的信仰叙事

一、以色列民族起源的重重问题:有共同的祖先吗?

    以色列人有共同的祖先吗?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值得考证的。通常来说，一个

民族共同的祖先并非天然的，往往都是自己塑造出来的。而且从希伯来圣经中可

以看出，以色列民族对自己先祖的塑造也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不同的先祖叙事

中，先祖的名称是不尽相同的。在圣经历史书，中几乎没有谈到祖先的问题，大

多都只是提到以法莲或犹大等支派名称;而在先知书中多以雅各为祖先，亚伯

拉罕极少出现;但在五经传统中，却都是尊亚伯拉罕为祖先的。这就说明，在

历史的不同时期，以色列人对自己的民族身份都有一个重新的构造。以色列人

为了能有一个统一的民族身份，他们需要塑造一个共同的祖先。他们将祖先从

南北支派联盟一直往前推，到雅各，再到亚伯拉罕，祖先的外延越来越大，包

容的人群也越来越多。至此，以色列人才成功的塑造了他们模糊的、大的家族

概念。所以说，共同祖先的问题，也只是以色列民族为了生存壮大而逐渐塑造

出来的，他们并非就是由一个凝固的、确定的祖先繁衍而来。

t历史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擞母耳记》、《列王纪，、《历代志，、《以斯拉记》、‘尼
希米记》、《以斯帖记，。



二、南北支派联盟

    古代以色列人对自己祖先的塑造应该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刚一

开始就追述到亚伯拉罕。从希伯来圣经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支派联盟的观

念可能比较盛行。在早期历史书中，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南北支派联盟的图景。

南部以犹大支派为代表，北部是以以法莲支派为首的多个支派联盟。然而从圣

经经文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时的南北支派联盟还并非我们现在所想像的那

么团结。它们虽然有统一的耶和华信仰，但更多的是在宗教祭礼上的统一，而

非政治— 军事的统一。从政治— 军事的责任而言，此时的以色列民族还是

一个相当松散的群体。因此，以色列人为了将这些支派统一起来，就需要寻求

一个共同的祖先.在底波拉之歌 (《士师记》5章)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当时

的支派联盟并非我们现在所想像的那样团结，而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在战事

面前也是部分支派参与，有些支派甚至不予援手。“在流便的溪水旁有设大谋的.

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设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

其中“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即14节中的玛吉)、西布伦、以萨逸、拿弗他

利”都参加了战事，而未参与的“吕便、但、亚设”则因没来帮忙而受到谴责。

这表明这些支派之间的联盟不仅在宗教上共同尊崇耶和华，而且应该也有着共

同的政治一军事责任。’但这种共同的政治— 军事责任，实际上却并没有在各

支派中真正达到默契。支派联盟仍然处在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下，为了能够团

结起来抵御外敌，只有统一的信仰是不够的，确实需要有一个共同民族概念来

支撑，对共同祖先的寻找势在必行。

三、先祖叙事:共同祖先的形成

    希伯来圣经的前五经 (《摩西五经》)记载了许多有关以色列的先祖故事。

主要讲述的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撤再到雅各及其众子(十二支派的雏形)的故事。

这些故事都带有很强的英雄传说的色彩，而且很多是受逛南文化的影响。但不

管故事本身如何，以色列人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将这些故事纳入自己信仰与

历史的体系之下。

前文已经讲到，在南北支派联盟时期，以色列人确实还处于一个比较松散的状

1游斌，《希伯来圣经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加7.(未刊)



态之下。为了统一，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共同的祖先。而五经的雏形正好也是在

这个时候形成的。在支派联盟时代，不同的支派对历史或先祖的传说有所不同，

后来经过许多圣经作者的重释、汇编之后才有了最终的文本。我们可以大胆推

侧，当时的五经编纂者是将此时众多的口传传统汇编加工为一个家族的故事。

以色列人看历史是往回看的视角，在这些传统的传承中，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

连贯的先祖故事的整体。’

    先祖叙事不只是在五经中存在，在后来的先知传统里也有。但是，由于我

们现在所看到的《圣经》经历了一个由口传到记载再到成书的漫长历史过程，

里面的经文有一些是重复、有差异甚至矛盾的地方。2所以，在对先祖的记述上

就有了出入。有的地方追述到雅各，而更多的地方却追述到更早的亚伯拉罕。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不同时期的以色列人为了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对自我身份的

不断重建。不同的祖先包含着不同的意义，追述的越久远，包容性就越强。在

刚进入逸南之后，此时的以色列群体己经不只是当时逃出埃及的那群人或他们

的后裔，这个群体在征服迎南的过程中应该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成员。面对

此时新的以色列群体，为了让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群体意识，单一的耶和华信仰

是远远不够的。此时，需要一个共同的先祖来支撑这个全新的群体，而雅各这

个先祖己经难以说服那些未到过埃及的以色列人了。从《约书亚记》24章的圣

约更新仪式上对先祖的重释可以看出，对更远的祖先亚伯拉罕的追述更恰当地

满足了此时新的以色列群体的需求。此外，约书亚巧妙的将进入迎南解释为耶

和华实现对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实现，也从信仰上完善了“应许与实

现”神学体系。

    尽管先祖叙事中有所出入或矛盾，总体而言，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确实成了后来大的以色列史诗中先祖故事的主角。在以色列人的不断重释与构

建中，共同先祖就此形成了。

四、先祖叙事中的耶和华信仰

    耶和华信仰是贯穿于以色列历史的一条主线希伯来圣经中关于先祖的叙事

都是与耶和华信仰有关。先祖叙事一般都是以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呼召—

E沁门加川w.户口山翔50..乙勿山”翻胭断9功亡。臼】七自用‘.‘.N.田
习沁口如盯dw.八口d日门刃n.乙伪山洲向别如9功已。叼石，.用曰吐N.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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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约— 应许”的模式开始，将耶和华信仰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在

犹太教神学里，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与其立约，并赐予其应许之地((创世记，

12章)。后来，出埃及的拯救、西奈之约、征服迎南等耶和华在以色列民族历

史上的作为都被视为对先祖之约的实现。

      《创世记》12章一50章就是对先祖故事的展开，而这些故事中处处体现了

耶和华的作为.可以说先祖叙事就是对耶和华作为的叙事，不管是对亚伯拉罕

的呼召、应许，还是以撒的得子或是雅各与神摔跤等等这些故事都与耶和华有

关，并且都是按着耶和华的意愿与计划发生的。按圣经所说，耶和华拣选了亚

拍拉罕，并赐他应许之地，后来还以“割礼”为标记与他立约 “创世记》17

章)。这个神人之约顺延到亚伯拉罕之子以撒，从他取妻、得子到后来在基拉耳

的故事，无处不充盈着耶和华的计划与作为。当然，先祖故事中最丰满也最具

争议的就是雅各的故事。从他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出生，到后来夺取长子之名，

再到后来的与天使摔跤，这些故事中体现出来的雅各都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

物。然而，这些似乎又都是耶和华事先预定的。在他出生之前，耶和华已经对

其母亲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

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无疑说明雅各尚在母腹之时便已被耶和华拣选。至

于他后来的那些故事便是循着耶和华所计划的轨迹来一个个实现的，他所做的

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很地道的事亦被理解为对神的祝福的重视与争取。，

    先祖叙事与后来的出埃及、征服迹南的故事构成了圣经神学中一套“应许

— 实现”的完整的神学体系.所以，先祖叙事中对共同祖先的追述不只是政

治— 军事的需要，也是构建完整的信仰体系的需要。可见，耶和华信仰在先

祖叙事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节 共同生活场景中的信仰叙事

    所谓共同的生活场景，在这里指的就是一个民族所拥有的共同土地。共同

的地缘因素在民族形成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一个民族形

成的物质基础。古代以色列人无疑也拥有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即共同的生活

‘创世记》25:23

先祖故事详见 《创世记》12一邹章



场景。谈到古代以色列人共同的生活场景，其实与共同先祖有着同样的问题。

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固定的生活场景。这表现在:首先，这

块土地是与另一个民族所共享的:其次，这块土地的疆界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动

的。在希伯来圣经的不同经文中，可以看出对迎南地具体边界的描述有所不同。

对应许之地边界的描述的变化，表现了他们占有版图的不断变化.随着他们版

图的不断扩大，神学上耶和华的应许也就不断变化。

一、共同的土地

    土地之于民族无异于土壤之于树木，土地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正是有了共同的土地，即共同的生活场景，才使一个群体在这种自然的人身接

近之中产生了共同的利益关系。土地是一个民族产生、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如

摩迪凯.开普兰所说，“一种文明的绝对必要条件是阳光照耀下的一片土地。一

种文明是通常之为民族的某个群体发生相互社会作用的产物，而这个民族的生

活则扎根于地球上的一块特定的土地之上。对于一种文明来说，它在地球上赖

以发育和发展的那块特定土地上的“景致”就像一种活的生物要有一方栖息地

一样，是必不可少的。这块土地作为文明的 ‘见证’，描绘着文明的 ‘轨迹’，

使之具体化并具有可感性。每一种文明都有它本身己经概念化的 ‘景致’，并因

而使之成为一种意识的对象。那些与这种文明融合在一起的人分享着这种 ‘景

致’的心理价值，即使他们被赶得远离了这块土地之后依然如此。”‘以色列人

的宗教性与民族性作为他们的一种文明无疑也是发育和发展于那块土地。那块

土地见证了以色列文明发展的轨迹，并且将这一轨迹深深的融入到每一个以色

列人的意识之中。以色列人所拥有的这种共同的集体意识，即使在后来被掳散

居之后依然保存。

    然而，以色列人对自己土地的理解与异族不同。他们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

完全归于耶和华的恩赐，认为征服迩南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祖先应许的实现。以

色列人完全将共同的生活场景与耶和华信仰统一了起来。

1摩迪凯.开普兰.《犹太教:一种文明，.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么犯2.214页



二、应许之地:共同生活场景与耶和华信仰

    在希伯来圣经里，以色列人将自己的历史都归结于耶和华的作为。无疑，

他们将自己拥有的土地也归结于神的应许。以色列人将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认

为是神赐予的，因此，应许之地的边界问题随着他们征服版图的扩大而逐渐扩

大。这个边界不断变化的迎南地正因为有了神的应许而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

同时也是一个神学概念。它是耶和华应许给亚伯拉罕及其子孙居住之地即“应

许之地”，也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关系在空间中展开的场所。围绕着迩南这块土

地，一些重要的神学概念:应许一实现、拣选、以色列人的特权(无条件之约)、

以色列人的责任 (有条件之约)、重建与盼望等都可以建立起来。

    正是由于迩南在圣经中具有神学上的内涵，因此，这块土地的具体疆界，

在圣经的不同传统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界定。1在一些较为古老的传统中，以色列

人得到的应许之地仅限于“从但到别是巴”，或许再把基列地也包括在内.2但

从《民数记》34:3一12的描述来看，以色列人在逸南地的疆域要广阔一些:

    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盐海东头起，绕到亚克拉滨坡的南边，

接连到寻，直通到加低斯巴尼亚的南边，又通到哈萨亚达，接连到押们，从押们转到埃及

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北界要从大海起，划到何

饵山;从何洱山划到哈马口，通到西达达，又通到西斐仑，直到哈萨以难。这要作你们的

北界。你们要从哈萨以难划到示番为东界。这界要从示番下到亚延东边的利比拉，又要达

到 荃 尼 烈 湖 的 东 边 ; 这 界 要 下 到 约 旦 河 ，通 到 盐 海 为 止 。

— (民数记》34:3一12

  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它以约旦河作为它的自然边界，但约旦河东岸仍不在

它的范围之内。可是，在 《创世记》15:19及 《出埃及记》23:31之中，耶和华

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疆域则“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或“从红海直到

非利士海，从旷野直到大河 (幼发拉底河)”。这样，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就不

止是巴勒斯坦 (迩南地)，而是扩展至更为广阔的西亚地区了。

    直到以色列进入王朝时期之后，大卫王以其优秀的军事才能大肆开疆扩土。

1参(创世记》1众19，以及(民数记)34)一12，并对比《约书亚记，15:2闷，以及《以西结书》47:15一17-
详细分析见M佣七.wei.众Id.介‘尸旧们自吧of血‘明止肠eb动曰嗦.附 可血Lo耐才〔油加an妙‘
加配如.二泌rk已ley:U‘代门ityofO11加miaF‘哪，1993，52.，5页.
2《士师记》20:1，《撒母耳记上》3:20，《撤母耳记下》3:10，17:11，24:2，巧，《列王纪上》55，《阿靡司
书》8:14.



此后，以色列人的视野越来越为开阔，约旦河东岸才被纳入到上帝的应许之地

的版图中来。按《创世纪》所载，上帝将“十个迩南民族”(创15:19-21)的土

地给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以南、以及居住在约旦河东岸的那些迩南人也就

被包括进去。而这个应许之地，实际上是所罗门统治鼎盛时期的版图，即“从

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王上4:21)1

    “当申命史家开始对以色列历史进行编修时，其总体编修框架是将所罗门

时代的版图投射在历史最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上。但是，他们所编修

采用的原始材料，却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以色列人最早的生活现实。”2因此，

在圣经中不同经文对应许之地的引用就很不确定。可见，这进一步说明了迩南

不只是一个地理范畴，更是一个神学或政治范畴。

    总之，虽然似乎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是有过一段生活在共同的土地— 迎南

地的生活场景。然而，在古代以色列人的思想中，这个共同的生活场景却是与

耶和华信仰密切相关。他们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的神耶和华赐予了这块应许之

地，他们才能最终占领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以色列人赋予迩南地太多的神学

含义，因此，在历史上以色列人的生活场景究竟包括哪些地方很难界定。可见，

在以色列民族的地缘性这一因素中，耶和华信仰已经深深融入并内化于其中。

第三节 民族记忆与耶和华信仰

    所谓民族记忆，就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记忆。而这个记忆也是有选择

性的，那些共同的历史记忆肯定是对这个民族而言比较重要的事件。这些记忆

中的一个个事件就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然而，历史也并非只是单纯的事件

的叠加，而是对这些事件都赋予了深层的意义，即有意义的事件才能构成历史.

对以色列民族而言，出埃及事件与旷野流浪、西奈立约等事件则是最本根的民

族记忆。而这些事件所蕴涵的深层含义则是耶和华的拯救与诫命。在以色列人

的理解中，历史并不是人为的，而是神创造的.他们认为耶和华开启了历史并

在整个过程中大有作为，历史只不过是神实施计划的舞台。在希伯来圣经中有

许多历史叙事的经文，虽然这些经文的内容不尽相同，但这些不同的历史记忆

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以刀.(未刊)
参同上



又都整合于统一的耶和华信仰之中。

一、历史叙事中的民族记忆

    历史叙事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民族历史上重要事件的记载与叙述，以此来加

强自己的民族记忆.以色列人也有很多关于民族记忆的历史叙事，多以出埃及

— 过红海一一旷野流浪— 西奈立约— 征服迎南等这些事件为主线。在希

伯来圣经中有很多关于历史的叙事，但是内容有所差异。因为这些历史叙事是

在不同时期完成，所以不同的历史叙事所蕴涵的意义自然也不同。这些差异体

现了在不同时期，以色列人对自己历史的不同构建。这里，我们看两段比较典

型的历史叙事的经文作以比较分析— 《申命记》26:5一与《约书亚记》24:

2一13:

“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

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

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

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

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

                                                          — 《申命记》26:5刁

    《申命记》26:5一9是希伯来圣经里一段很经典的经文，即是对神与以色

列人关系的概括，也是对以色列民族身份认同的体现。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信

仰与民族意识的核心体现。出埃及的拯救是耶和华直接参与以色列人历史的开

端，不管在信仰还是民族历史上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是通过这个拯救

的经验，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发生亲密关系，并拣选他们成了神的子民。因此，

可以说出埃及的经验既是整个以色列信仰的真正开端，也是以色列民族身份形

成的真正开端。

    “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

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

们身上。”这里所说的“我祖”指的是雅各，按圣经叙事，因为饥荒的缘故，雅

各率领其众子下到埃及寄居。约瑟因为才能出众，受到埃及法老的重用，他的



族人便在那里生养众多。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1治理埃及，嫉恨

以色列将会强于本国，于是便苦待他们，将他们贬为奴隶。就在以色列人被奴

役与绝望之时，耶和华决定以大能的手拯救他们。“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

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

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

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这段叙事说的是摩西带领以色

列人出埃及— 过红海一一旷野流浪— 征服边南的全过程。耶和华向摩西显

示，差遣他去将雅各的子孙从受苦的埃及地领出来，其间显了很多神迹，奇迹

般的使以色列人从奴役走向解放。后来，耶和华又差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

服边南，实现了给他们祖先的应许。从这个历史叙事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认为

自己的历史的主角是耶和华而非他们的祖先本身。是耶和华开启了以色列人的

历史，并在他们的历史中施行自己的计划。然而，在另一段著名的历史叙事中，

对于以色列最初的历史记忆却是这样的:

    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

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

遍迩南全地，.⋯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所

行的在降灾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

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二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

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揽园的果子。"

— 《约书亚记》24:各13

    《约书亚记》24章所记载的是在进入迩南之后，约书亚与以色列众人重新

立约的仪式。此时的群体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出埃及、旷野立约的群体了，有很

多人根本没有经历过出埃及与立约的经验。所以，此时约书亚的先祖叙事，就

追述到了更为远古的亚伯拉罕。这样的历史追述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最大可

能地将人们整合到以色列民族的行列。因为在征服迩南的过程并非像 《约书亚

记》所展现的那么简单，它肯定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对此，学术界有三

孟学者们认为约瑟在埃及受重用之时应是希克所斯王朝(H，如加)占领埃及之时，因为统治者本就是外族

人，所以他实行比较宽容的民族政策，可能重用约瑟。面这里出现的新王应该是埃及公元前1另。年左右

起义成功之后的埃及新王. 参见E陌“山.dw.月口山扭网刀加‘”.别如‘‘心刀，.用曰‘.N‘.Jer鹅，:

Pr。垃.H目】U阿”r，1997.月345页



种看法，即逐步迁移说、军事侵入说与农民暴动说。逐步迁移说的观点认为以

色列人是经过了几代人逐渐迁移渗透，最后在大卫时代才完全占领迎南。军事

侵入说与《约书亚记》的描写比较相似，指在当时进行了大的战争，最终征服

迎南。农民暴动说认为根本没有以色列人征服逝南的过程存在，而是本就住在

逸南的以色列人进行了起义，最终推翻了迎南诸王的统治。这三种说法在学术

界同时存在，JohnBright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值得考虑，也许应该将三者结合，

征服迎南应该是三者都有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因此，征服迎南后的以色列人

应该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群体。其中也有如以东等亚伯拉罕的其他后裔民族的参

与与帮助。此时，就需要寻找一个更为远古、包容性更大的祖先来使以色列人

有统一的民族认同。

二、不同的历史记忆统一于耶和华信仰

    在圣经叙事中，虽然对历史的记忆不尽相同，但这些历史记忆却又都统一

于共同的耶和华信仰之下。在以色列人看来，历史就是耶和华开启并主宰的。

所以，他们对于历史的追述，往往采取的叙事模式一般都是“拣选— 拯救一

一应许— 实现”，即耶和华如何拣选了以色列的先祖，继而对其及其子孙施行

拯救，又赐予他们应许之地，最后带领他们征服应许之地，实现应许。虽然在

圣经中有不同版本的历史叙事，但他们大都统一于这个神学体系之下。历史叙

事的内容在不同时期虽稍有出入，但却有一个根本的核心是不会改变的，那就

是“拯救与诫命”的本根经验。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耶和华的拯救与诫命贯

穿于以色列人的每一段历史记忆里。

    历史叙事中出埃及与西奈立约的经验在以色列人的记忆中是极其重要而且

永久的，它对以色列人的信仰以及后来的更广义的犹太教传统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更对以色列民族之成为一个民族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在出埃及前，他们

还是一个有着“许多闲杂人”(《出埃及记》12:38) 的群体，但在出埃及之后，

他们成了一个与耶和华立约的“耶和华的子民”，成了一个有约的应许与责任群

体，一个独特的被神拣选的民族。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IE沁.血肚dw.内月d.n旧.刀‘扭咫.耐妇9‘心石，..翻.NeWJe皿y:p咖帆H目.U门阵‘1华”.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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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你们如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

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 《出埃及记》19:

      今5

    这是在出埃及之后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也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使命。

耶和华将这群奴隶从埃及地解放出来，并将恩典白白的给他们，拣选他们作属

神的子民，并归神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无疑说明了在耶和华直

接参与他们的历史行拯救之后，他们便成了一个新的群体，是与神有亲密关系，

被神祝福并对神有责任的一个新的群体，这正是坚定的保守耶和华一神信仰的

以色列民族的源头。所以，先祖叙事不只是对共同先祖的追述，更多的是对信

仰的追述。

第四节 共同的生活方式与耶和华信仰

    就社会学与民族学的理论而言，对生活方式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的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或全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人们生活活动

的典型和总体特征.生活方式不限于日常消费活动，而且还包括人们所参加的

社会活动各个领域的全部生活活动，如劳动、物质消费、政治、思想、文化、

家庭等领域所形成的生活活动的形式和特征。”’狭义的生活方式理论在20世纪

60年代开始出现。这种意见认为，生活方式不应包括生产方式。可以定义为:

“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历史地形成的人类生活活动形式的总

和，它说明人们在何种条件下结成何种关系，以何种形式来利用生活资料，它

反映了人们社会生活活动的内容、特征和形式。”含虽然从人类社会的宏观角度

来看，对生活方式应该有广义的理解。但为了具体地研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也可以对其有狭义的理解。本文所提到的生活方式，即是狭义的生活方式。

    由生活方式的含义可知，一个民族生活方式就是以民族为主体的生活方式，

它涵盖了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饮食生活、礼仪生活、宗教生活等等各

个方面。民族作为具有鲜明文化特征和强烈认同感的重要的社会共同体，共同

1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浏艾匕.1协161页
2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协161页



的生活方式便也成了其进行自我认同的重要标志。而以色列民族的生活方式却

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色列民族在接受耶和华信仰的同时，

也接受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耶和华的诫命，即摩西律法规定了对独一神信

仰的种种戒律，但更多的是对以色列人道德、社会、仪式等方面的规范。而这

些规范，却正好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同生活方式.五经律法，在内容上是一

些生活方式的规定，而在形式上却被纳入到神人立约的体系。以色列人之所以

要遵守这些共同的生活方式，就是因为有信仰的因素在里面。这些生活方式的

律令的真正精神其实就是耶和华信仰本身。从《摩西十诫》这一律法的缩影来

看，前四诫强调的是信仰律令，即宗教性的规定;而后六诫则是一些社会道德

的律令:

    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

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一⑧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④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⑤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

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⑥不可杀人。⑦不可奸淫。⑧不可偷盗。⑨不可作假见证

陷害人。⑩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牌、牛驴，井他一切所有的。’

    这十诫中前四诫是耶和华信仰中至为重要的观念，后来成了希伯来宗教的

最为基础的理论。后面六诫是对以色列人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道德、人际关系的

规定，是对以色列人生活方式的一套规范。显然，前四诫是后六诫的前提与基

础，即放在最前面的信仰的律令是后面的社会律令的前提与基础。因为以色列

人认为一切律令的规定正是基于耶和华信仰的基础。在以色列人看来，正是因

为耶和华对他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有了这些律令性的规定，以色列人才会虔诚的

遵守与坚持这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可以说，以色列人将对耶和华信仰的忠诚

在世俗生活中表现在了他们对这一套生活方式的遵守与忠诚。

一、律法的内容:种种生活方式的规定

以色列人的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律法的宗教。在希伯来圣经中，

随处可见对耶和华律法的强调。摩西律法作为一种宗教律令，在内容上却多是

对以色列人社会道德的约束，主要包括道德律令、社会律令、仪式律令与饮食

1《出埃及记)加:3一17



律令等。而道德观念、社会法则、宗教仪式与饮食习惯却正好是一个民族生活

方式中最为重要的几个要素。对以色列人而言，这些生活方式的规定却是耶和

华律法的主要内容，他们对这套生活方式的遵守就体现了对耶和华律法的遵从。

这样，耶和华信仰便根深蒂固地内化于以色列人生活方式之中。

(一)道德律令

    五经律法中涉及最多的就是道德律令。十诫中的后六诫都是对以色列人行

为道德的规定:“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牌、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记》20:12一17)

摩西十诫是以色列人律法中最为重要与基本的诫命，而道德诫命就占了六条之

多，可见以色列人对伦理道德的重视。更何况他们给这种道德律令冠以上帝之

言，就更增强了它的绝对性。在很多道德律令中，以色列人将他们的历史记忆

巧妙地融入进去，使道德律令具有了更强的宗教性。“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

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出埃及记》23:9)，这条道德律令

一方面回顾了寄居埃及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暗含了耶和华将他们带出埃及的恩

典，具有道德与神学的双层含义。

    五经律法中的道德律令是对以色列人行为道德的种种规范，但这种规范又

是基于耶和华信仰的基础之上，赋予了道德诫命以神圣性。正是基于对这些道

德戒律的发扬光大，最后以色列宗教走上了一条典型的“伦理一神教”道路。

正如张倩红在《犹太人》一书中所说:“犹太教又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 ‘伦理一

神教’(ethical加notheis耐，这不只是因为在 《摩西十诫》中充满了人与人

之间的道德戒律，事实上许多宗教都又道德内涵，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从

宗教中取走了道德的动因，宗教就成了迷信。犹太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后

来的发展、成熟过程中，尤其是从先知时代的晚期开始，把伦理道德视作宗教

信仰的真谛，把以取悦上帝为目的的一神教崇拜更多地转化为以实现道德完善、

社会教化及人间公义为目的的伦理化宗教。换句话来说，犹太教中的以民族神

面目而出现的上帝具有了双重身份— 造物主和道德神。”’道德观念作为民族

生活方式中一个主要的构成因素 ，在以色列人那里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耶和

1彭树智主编，张倩红著.《犹太人》.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3.65页



华信仰深深的内化于这个共同的生活方式之中。

(二)社会律令

    在五经律法中，不仅有对信仰与道德律令的规定，还有很多对人与人日常

关系的一些具体规定。如《出埃及记》21章中“对待奴仆的条例”、“惩罚暴

行的条例” 、“物主的责任” 、“赔偿的条例”，22 章中“赔偿的条例”等

等，这些都是对以色列社会日常关系的具体法则的规定。这些社会律令一般都

很细致、很具体，而且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古代以色列人的社会生

活提供了一套详尽的规范与模式。’这些具体的带有神圣性的社会法则慢慢的变

成了以色列人生活方式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社会法则是民族生活方式中一个主要的构成要素，而以色列民族给他们的

社会法则穿上了神圣的外衣，赋以耶和华信仰之名，就更能让以色列人一丝不

苟的逐条遵守。以色列人将耶和华信仰与他们的日常关系如此密切的联系起来，

更为深刻的体现了耶和华信仰与以色列民族水乳交融的复杂关系。

(三)仪式律令

    当然，五经律法中最大篇幅的还是对宗教仪式方面的规定。《出埃及记》23

章一40章描述的几乎全是宗教仪式的律令，其中有制造宗教场所与器具等的规

定，如“造约柜的规定”、“造陈设饼桌子的规定”、“造会幕的规定”、“造

祭台的规定”等等;也有献祭的条例，如“燃灯的条例” 、“百姓献祭的条例”

“赎罪的条例”等2;还有对祭司及礼仪的规定，如“立亚伦和他子孙作祭司

的条例”等等。这些仪式律令对耶和华崇拜的各个方面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

甚至规定了不同情况下所献的不同的祭品，如播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等，

.对这些宗教仪式的律令的遵守正是以色列人对耶和华信仰忠诚的最明白的表

现。这些宗教仪式对于以色列人这个宗教性如此鲜明的民族而言无疑构成了他

们民族生活方式中最为突出的以方面。耶和华信仰对以色列人生活方式这一层

面的内化是不言而喻的。

  (四)饮食律令

    饮食习惯也是构成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以色列民族的许多饮食

1详见《出埃及记》21、盆章，对以色列人社会规范有很细致、很具体的规定。

2详见《出埃及记》23一40章
3《利未记》1一章



习惯都来自于五经律法的规定，其中《利未记》n章与《申命记》14:3一21都

有专门关于食物的条例。这些饮食律令里规定了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并且都赋予了他们宗教原因(对神来说洁净不洁净)。这些饮食律令成了后来以

色列人饮食习惯的源头，而且大都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方

式。

    当然，五经律法中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规定，如对三大节日的规定“出埃

及记》23:14--17)，但因为节日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而且信仰因素在

以色列节日的变迁中的作用很微妙，下文将进行具体分析，这里暂且不谈。总

之，五经律法的这些内容无疑构成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而这些生活

方式又处处体现了耶和华信仰的印记。这些生活方式的规定构成了耶和华律法

的主要内容，而对耶和华信仰的忠诚才是以色列人遵守这套生活方式的前提与

基础.耶和华信仰深深的内化于以色列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中。以色列人给自己

的生活方式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将它们纳入了与耶和华立约的形式之下。而这

一神人立约的形式又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二、律法的形式:与耶和华立约

    在希伯来圣经里，“神人之约”是以色列人赋予律法的一种形式。在他们

那里，约是法的形式，而法则是约的内容。希伯来圣经中的律法都被纳入了“与

耶和华立约”的形式之下。而且，五经律法中有很多东西是带有明显的晚期特

色，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把后来不同时期的律法都插入了西

奈之约的体系。

(一)关于约的定义

    “约这个词使用非常广泛。其词根来自于阿卡德语，意为 ‘脚镣’或 ‘捆

绑’。在希伯来圣经中，它指涉及到 ‘应许与责任’这一对基本范畴的关系，并

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它既可指神人之约，又可指人际或家族之约。在关于上

帝与人关系的约上，希伯来圣经对其作了 ‘有条件的’与 ‘无条件的’约之别。

它一方面强调神的恩典与正义，另一方面亦强调人的责任。但对于 ‘神的恩典’

与 ‘以色列人是否尽到他的义务’则有不同的理解。”1约在古代近东地区使用

，E沁口血肚dw.声口血。。..伪山r，的”山吧血山 不，翻秘月‘N，即介汉y:h.舫“HdU脚珍‘1卯7.81页



非常广泛，一般用于世俗社会政治生活当中。而以色列人给约的概念赋予了新

的意义，将这种约的关系纳入他们的信仰体系。约的含义发生了转变，从人与

人、邦与邦、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世俗关系转变为人与神的“圣约”关系。以色

列人对神人之约的理解分为两种，即有条件的约和无条件的约。就前者而言，

他们认为上帝对人的恩典是以以色列人对神诫命的遵从为基础的 (有条件之

约);就后者而言，约是无条件的永恒之约，不管以色列人的行为如何，上帝是

不会与他们毁约的。对约的有无条件的双重理解始终在以色列历史中保持着张

力。

  (二)关于约的形式

    在古代社会中，约一般都是由立约双方共同发起，双方地位一般都是平等

的。而在以色列人的“神人之约”中，约是由上帝单方面发起，开始与终止都

掌控在上帝手中，根本不受以色列人的任何限制。学者认为，这种双方地位不

平等的约跟古代近东地区宗主国与附庸国之间的条约非常相似。这种宗主国与

附庸国的条约一般都采取宗主国保护附庸国，而附庸国遵从宗主国的形式。当

然这种盟约也不是单纯的大国欺压小国，而是宗主国施恩与附庸国，使其俯首

称臣。而且，大国的施恩是建立在小国对它的忠诚的责任之上的，这一点与以

色列的神人之约的关系非常相似。耶和华的恩典与以色列人的责任是对应的，

以色列人遵守约法的规定，则会被祝福，若违背约的责任，则会遭审判。1

    古代以色列人将宗主国与附庸国的盟约关系加以改造，纳入自己的信仰，

构建了一套神人之约的神学体系。而约的内容却是上帝所颁布的种种诫命与规

定，约构成了律法的形式。约是以色列人对神人关系的一种界定，而约所承载

的内容却构成了以色列民族共同遵守的生活方式。

三、节日变迁中的信仰因素

    对共同节日的遵守与欢庆也是一个民族共同生活方式的很重要的组成部

分。一般而言，节日所承载的都是这个民族最根深蒂固的记忆与文化内涵。在

节日的变迁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种民族文化的变迁。以色列人的节日一般

都与信仰有关，因此，以色列节日的变迁一般都伴随着宗教理念的变迁。本段

t详见氏.血肚dw.户口血几曰.刀抽介恻耐吨血蒯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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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析的就是信仰的因素在以色列节日的历史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

    希伯来圣经中最初出现的三大节期(朝圣节):除酵节、收割节和收藏节“出

埃及记》23:14一17)，在一开始都是与自然的农牧社会分不开的，但随着文明

的发展而赋予了新的含义: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笔月内所定的日期，

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

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初熟之物。井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

主耶和华。

                                                                一一 出埃及 记

23:14-17

    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出，以色列人最初所守的节日，全跟农牧社会的自然时

令有关。“在对这些节日的仪式活动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游牧文明与农业定居文

明的混合。··一收割节、收藏节以开镶收割和收藏农产品作为节日的背景，较

为丰富的见诸迩南文化之中。因此，古希伯来人以此作为节日，也许是他们进

入迩南地区之后，效法周围在农业生产上较为先进和发达的迩南文明的结果。

至于除酵节的来历，则可能与古希伯来人最早的生活方式有关。游牧民族逐水

草而居，每年均有一段时间要处于迁徙之中。天气的变化常使得他们没有时间

等到生面发酵，就要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因此，与这种生活方式相适

应乃形成除酵节。”‘而这三大农牧节日后来演变为以色列民族最重要的三个节

日，即逾越节、七七节 (五旬节)与住棚节，它们几乎承载了以色列人所有的

本根经验:出埃及、旷野流浪与征服逸南。《出埃及记》12 章中讲，耶和华在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头天晚上击杀了埃及人的长子与一切头生的牲畜，为了

记念这个日子便有了逾越节的出现。就是说，逾越节是为了记念耶和华将以色

列人带出为奴之地而定的节日。这样，以色列人将自己的民族记忆巧妙地融入

了牧业节日之中。而收割节与收藏节也经历了同样的意义变迁。收割节与以色

列人历史性进入迎南地联系在一起，用来记念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这一

重大事件。因为圣经上规定要守七个安息日来记念，便称为“七七节”;七个安

息日之后就是五十天，所以又称为“五旬节”。至于收藏节，则与以色列人出埃

.李炽昌，游斌.《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刀刃3.21，页



及后的四十年旷野流浪中的所住的帐篷有关。“你们要住在栩里七日，凡以色列

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曾使他们住在棚里”“利未记》23:42一43)，为了记念在旷野中耶和华对以色

列人的看顾，他们便把这一历史记忆融入到农业的节日之中。’这三个节日在

发展过程中，虽然时间没有变化，但内容与意义都发生了变迁。它们最初的自

然意义逐渐被淡化，而更多的被赋予了历史的记忆与信仰的含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信仰因素如何掺杂到了以色列人节日的变

迁之中。原本纯粹的农业或牧业节日在历史的变迁中，因为耶和华信仰的介入

而最终成了记念耶和华作为的节日。以色列人在欢庆他们民族节日之时，甚至

在思考这些节日所承载的民族记忆之时，所赋予的信仰含义几乎已经遮盖了其

本来的面目。可见，耶和华信仰已经深入以色列民族的骨髓，完全内化于他们

社会生活的最深层面。

五关于节日变迁的分析详见于 李炽昌，游斌.《生命言说与杜群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创刃3.
第七章 “从自然到历史:节日意义的流动”



第四章 耶和华信仰中的民族因素

  前面己经提到，以色列人像其他民族一样拥有其鲜明的民族性与强烈的民族

意识。而这种民族因素无疑会对其宗教信仰的某些观念有所影响。在以色列人

的信仰里，他们是耶和华的特殊选民，与列国不同;他们信仰彻底的一神教，

与列国的多神崇拜不同;他们的一神信仰是统一在共同的约的责任之下，与列

国不同。

    以色列人的民族性不仅对其信仰有所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耶和

华信仰的普世性与开放性。由于以色列宗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直接导致了耶

和华信仰强烈的排他性。以色列宗教的排他性在整部希伯来圣经中处处可见，

不管在十诫的规定里，还是在尼希米和以斯拉与百姓所立新约、禁止与异族通

婚，中都体现无余。约西亚改革就试图将耶和华信仰统一于耶路撤冷圣殿之中，

从而将以色列宗教与异族彻底区分开来，并最终实现了对异教的排斥.当然，

以色列宗教的民族性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的还是以色列人的选民观念。选民观

念贯穿以色列民族的整个历史，也是希伯来文化中极其重要和极具代表性的一

种思想学说。以色列宗教的选民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本身的发展与开放，

可以说是致使以色列宗教最终没有成为普世宗教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节 耶和华信仰的排他性

一、一神信仰的排他性

    排他性是耶和华信仰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排他性的根源首先应该是它的独

一神信仰.当然，最初的以色列宗教并非现在意义上的一神宗教。在以色列人

看来，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最初就“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而最后选择了一

1套 《以斯拉记》第10章;《尼希米记》9、10、13章



神信仰。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先祖宗教并非后来的一神信仰，而最多只能称其

为本主一神教。’但到了后来的摩西时代，这种本主一神教就慢慢转变为现在意

义上的独一神信仰。在经过了四十年的旷野流浪之后，摩西对以色列宗教作了

一系列的改革，颁布了摩西十诫，这成了后来所有一神教最核心的教义。，

    一神论信仰无疑就是相信世间只有独一的真神存在，这个独一神是“嫉邪”

的神。摩西十诫中的第一诫便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

20:3)，因此，一神信仰因为其“独一”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以色列宗

教即摩西一神教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一神宗教在当时多神崇拜的近东地区要想站

稳脚跟，其难度可想而知。刚刚进入迩南之时，四处弥漫着逸南多神信仰的文

化气息。以色列人为了保持耶和华信仰的纯正，当然也为了不使自己的民族特

性被异族同化，他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本着对耶和华诫命的严格执行，他

们试图彻底摧毁迎南地的其他民族，并且避免与他族及其宗教发生任何关系.

为了不被多神信仰影响，以色列人开始捣毁众神殿的圣坛，捣毁神像:为了与

异族区分开来，以色列人禁止族外通婚等等。这些做法或许对耶和华信仰来说

是一种保持与净化，但却严重阻碍了以色列民族与外族的文化交流与政治交往。

当然在后来与异族许多年的混居之后，文化交流与渗透是难免的，耶和华信仰

中也吸取了许多异族文化的影响。但在后来王国分裂与陷落之时，先知们就将

其归罪于对一神论信仰的背离。因此，在先知传统中，对一神论信仰的排他性

甚是强调。可以说，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史中，一神论信仰的排他性一直贯穿始

终。

二、民族因素的影响

    耶和华信仰因为其所依附的是一个民族载体，难免会打上许多民族性的印

记。耶和华信仰的排他性虽然源于它本身的一神崇拜，但排他性在其信仰中表

现的尤为鲜明，这与它的民族因素不无关系。从希伯来圣经来看，古代以色列

人自从定居迩南以来，几乎一直处于与异族杂居的状态之下。以色列人为了保

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使自己不被异族文化所同化，所做的最大努力就是对耶和

，本主一神教与现在意义上的一神教的区别是:一个群体在不否认有其他神灵存在的情况下，只选择信仰
一种神灵。古代以色列人起初就是这样，他们承认有其他神灵的存在，只是选择耶和华信仰而己。详见

氏口肠川w声团d~ .“瓜汾”如月d加9血心石幼.用翻‘.N亡即加附y:F『e.1扮”‘U门，rll卯，.97一99页
2归沁.h吐dw.户口de晓旧..U‘倪确 月司月召血。似不，如川记时.卜已.介皿y:P花川盆”卜.刀Un，r，1997.四7we，，



华信仰的坚守。为了体现出与异族的区别，以色列人首先便从宗教信仰上一直

对异族进行排斥。在国家陷落、被掳散居之后，坚守民族传统、净化民族血统

变得更为迫不及待.这一点在 《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中尤为突出，以斯

拉与尼希米分别是当时以色列人的祭司与行政长官，他们为了净化以色列民族

的血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甚至禁止与异族通婚:

    属以拦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迩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千犯了我们的上帝，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上帝立约，休这一切的妻，

离绝她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上帝命令战兢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以斯拉

说:“你们有罪了，因为你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

们先祖的上帝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 《以斯拉记》10:2

一10

    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实突、亚们、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

半是亚实突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

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哲，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

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找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

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象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作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

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

                                                        — 《尼希米记》13:23

一27

    从上面两段经文可见以斯拉与尼希米当时净化民族血统的决心，不但要以

色列人发誓此后“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

他们的女儿”，甚至要让己经与异族通婚的以色列人“休这一切的妻，离绝她们

所生的”。以斯拉与尼希米将与异族通婚看成是对神的大不敬，认为这种行为严

重违反了耶和华信仰，因此接着信仰的名义来实现对民族的净化。然而，此次

对民族血统的净化运动虽然是借着耶和华信仰来进行的，但实际上通过这次对

民族的净化，在另一方面更加纯洁了耶和华信仰，增强了信仰的排他性。以色

列人越是要将自己与异族划清界限，他们的信仰无疑也要跟着划清界限，排他

性就越是强烈。



三、统一信仰以实现对异教的排斥:申命改革

    申命律法的改革即约西亚改革是南国国王约西亚对摩西传统的回归与耶和

华信仰统一的一次宗教改革。这次改革通过将耶和华崇拜统一于耶路撒冷摆脱

了异教的影响，最终实现了对异教的排斥。

  在南北分裂，尤其是北国陷落之后，以色列人的耶和华信仰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此刻，极需要一个事件来巩固以色列人的信仰，约西亚改革应运而生。约

西亚统治时期，似乎出现了一个犹大国家主义的复兴。约西亚试图摆脱亚述帝

国的控制，并重新建立一个大卫时期的联合王国。约西亚复兴国家的步骤伴随

着宗教改革，人们对约西亚充满希望，支持他的改革，但促成此次改革的还有

另外一个原因，即摩西律法 (肠门h)的发现。在圣殿里发现的TOrah促进了宗

教改革并给其提供一个方向。

    在纯洁并统一耶和华崇拜方面，约西亚实施了三个步骤:，’1、将异族人的宗

教影响从圣殿之中清理干净(23:4一7)。例如:迩南人的巴力神和亚舍拉女神、亚

述人的星宿崇拜，以及其他的一些异教操作，都从圣殿中清洗出去;2、将耶路

撤冷城和南国犹大的邱坛都拆除废去(23:8一12，24)。3、将北国遗留下来的圣所

(sanctuary)和邱坛也都除去，并废除与之相应的祭司制度(23:13一20)。这样造

成的结果是:以色列宗教完全从西亚文化背景中独立出来，而且全国只有耶路撒

冷圣殿是人们可以祭祀耶和华的地方，实现耶和华崇拜的特殊化

(Specialization)和集中化(Centralization}，即纯洁(purity)和统一

(unity)。”’可以说此次改革不仅是对以色列宗教的净化，更重要的是对耶和华

信仰的统一。在这次改革之中，约西亚在宣读摩西律法时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

这个约的更新仪式将人神之约当代化，是对以色列人的又一次统一与整和。

    约西亚改革时应该是打算借着宗教改革摆脱异族的影响，从而实现政治上

的抱负，最终统一联合王国。但改革的结果却并不如他所愿，联合王国复国无

望。改革只在宗教信仰上的影响较为长久，可以说它主要解决的是一个信仰的

问题。它使以色列人能在失去家园之时仍保持着对信仰的希望与热情。约的更

新使人们又一次意识到自己是耶和华的子民，不管现实中国家是否存在，他们

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及思想世界，.能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第，4章 (未刊)



仍然处在耶和华神圣的国度。申命改革是对摩西律法的回归，更是对一神信仰

的一个统一。对圣约的强调将以色列人又一次紧密的统一在一神信仰的体系之

下。此外，约西亚取消了高地祭司的职权，将宗教崇拜的场所固定于耶路撒冷

圣殿，对宗教崇拜的祭司与仪式也是一个统一。约西亚改革通过将耶和华信仰

统一于耶路撒冷来最终实现对异教的排斥。

第二节 选民的观念

    纵观以色列历史，选民观念由来已久，自亚伯拉罕时代就已经开始。选民

观念是以色列民族性在信仰层面体现的最为突出的观念，也是民族因素对耶和

华信仰影响最为深刻所在。选民观念是希伯来文化中极其重要和极具代表性的

一种思想学说，同时也是以色列人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思想方式。以色列人认为

自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与众不同，上帝在芸芸众生中专门拣选了

他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在 《创世记》12章中，耶和华第一次呼召以色列人

的先祖亚伯兰(即亚伯拉罕)时，就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

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

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记》

12:1一3)，就是说耶和华在第一次呼召以色列人时便己是作过了拣选的，耶和

华拣选了以色列人的祖先，并且呼召他，赐他及其后裔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得

到耶和华特殊的眷顾，成为万国中的大国，并且万国都要因以色列人而得福。

随着以色列人思想的发展，选民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随着出埃及与西奈立约

的经验在以色列历史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选民观念也与这个经验发生了密切

关系: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

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

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

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 《申命记》7:6-8

此后的选民观念都是基于出埃及这个本根经验而来，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奴



役，后来民族英雄摩西将他的族人奇迹般的带出了埃及。而在他们看来，这种

奇迹般的从奴役走向解放是因为有了上帝的帮顾。是耶和华在万民中拣选了以

色列人，将他们带出了埃及，并为他们实现了应许之地。这种特殊选民的身份

在以色列人中间迅速传播并得到认同，“也极其迅速和深刻地镶嵌在全族人的心

中，使得整个民族获得了一次集体性的以 ‘上帝的选民’为名分和内涵的心理

命名(n皿ing)。”‘这种心理命名给了以色列人以优势的心理特质，实际上为他

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磨难起了一个平衡的作用。选民观念使以色列人在遭受

不幸时依然能保持着一份美好的希望与心理安慰，但也使他们与异族中的隔阂

越来越大。

    由于选民观念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倾向，特选子民的优越感使以色列

人在与异族相处中很难融洽。此外，以色列宗教中特选子民的观念使得耶和华

信仰与外族之间也有了鸿沟。在以色列信仰中，耶和华虽然是普世的神，但在

芸芸众生中却拣选了以色列民族作自己的子民，这无疑阻碍了非犹太人对耶和

华信仰的饭依。不可否认，这个观念是制约以色列宗教走向世界性宗教的一大

障碍。因此，后来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摒弃了这一观念，认为世人在上帝面

前都是平等的，才将一神信仰推向了世界。

1刘洪一 《犹太教文化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仪抖151页



第五章 信仰超越民族:耶和华信仰与以色列民族

一、独一神论

    以色列宗教是非常严格的一神信仰。在以色列人信仰里，耶和华是整个宇

宙的主宰，它是创世、普世的神。而且这个神是“自有永有”“出埃及记》3:

14)、无形无像、没有性别、超越时空限制的独一真神。耶和华信仰最大的特点

便是“独一神论”，十诫中的第一诫即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

埃及记》20:4).此时，耶和华的信仰者只能崇奉耶和华，但并不否认有其他

神灵的存在。到后来的先知传统里，宇宙中除了耶和华根本没有别的神存在。’

此后，这种独一神论的传统便一直贯穿于以色列宗教的始末。而且在许多先知

那里，已经将这独一的神从他们民族保护神发展为列国的神: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领非利士人出迩斐托，领亚兰人出吉洱吗?⋯ ” — 《阿摩

司书》9:7

    这里，阿摩司先知将耶和华理解为列国的神。他对列国都施行拯救，曾将

非利士人领出迎斐托，亚兰人领出吉洱。所以说，对以色列出埃及的拯救只是

耶和华在世间拯救计划的一部分。这里将耶和华看成是列国的神，普世思想展

现无余。

    阿摩司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撤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竖

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

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

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再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

1卜。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镶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一

一 《以赛亚书》2:1一4

    耶和华普世思想在以赛亚那里体现的更为明显。他不仅指出耶和华是列国

t当然这个一神论信仰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含义有所改变，以色列宗教刚开始只是本主一神论
(相信众神中的一个而己)，并不否定其他神灵的存在，但后来逐渐发展为现在意义上的一神论(认为世

间只有一个真神).



共同的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指出耶和华将在列国“实行审判，断定是非”。以

耶和华的公义在列国断定是非，说明不仅耶和华是普世的神，而且他的“道”

即耶和华信仰所包含的种种内含也将具有普世的意义。而且，以赛亚先知对耶

和华信仰的又一发展是，它不再成为以色列人与列国征战的理由，而是使以色

列人与列国和平共处的一个契机.因为列国都将统一在耶和华信仰的体系之下，

成为一个整体，无需再起冲突。《弥迎书》第四章中也有类似于《四赛亚书》2:

1一4节的话，可能是受了以赛亚先知的影响。不论如何，独一神论的普世思想

在先知传统里屡见不鲜: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竖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

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撤冷。”他必在

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镶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合无花果树下，

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

                                                      — 《弥迩书》4:1-4

    这种一神论宗教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直接促成了现在世界三大普世宗

教中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产生。虽然以色列人的宗教，即后来的犹太教最终没

有成为世界性宗教，但其普世的种子却早已深埋，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那里得

到了发扬光大。

二、普遍的人类史叙事

    希伯来圣经中普遍的人类史叙事确实具有普世的意义。按 《创世记》中记

载，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天地万物，而第六天创造的就是人类的祖先亚当。以

色列人带着普遍的人类史视野看待历史，他们将人类历史归结于同一祖先亚当

与夏娃。在 《创世记》与 《历代志》中都有关于普遍人类史的叙事，都是将不

同民族追述到一个共同的祖先— 亚当，而这个祖先却又是上帝创造的。这样，

就将“上帝开启了整个人类历史”的神学发展出来。这一点无疑具有了普世宗

教的特性，在人类宗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精神与意义，是以色列宗教带给后

世普世性宗教最大的启发。



    当然，由于圣经编纂过程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在 《创世记》中有关上帝造

人的记载有两种不同的传统 ，一个传统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即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

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创世记》1:26一27)。第二个传统

认为，“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

人，名叫亚当。”二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

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

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创

世记)2:7、18、21一22)这是以色列宗教中最为主流的一种人类史叙事，贯

穿于希伯来圣经的始末。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体现了圣经编纂过程中不同传统的

碰撞与融合。不管圣经中人类史叙事的版本如何，而普遍的人类史视野确实体

现了以色列宗教普世性。

三、伦理的普世性

    以色列宗教的另一个普世的因素便是其伦理的普世性。以色列宗教作为一

种伦理宗教，体现了很强的道德伦理观念。在五经律法中最多的便是对道德律

令的规定，以色列人给世俗的道德伦理冠以耶和华诫命之名，将它们纳入信仰

的体系。而这种具有神圣性的道德伦理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很强的普世

性。例如最基本的摩西十诫中所规定的伦理戒律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

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

假见证陷害人。)与佛教的五戒(不杀生 ，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说有异曲同工之效，共同造就了全球伦理的最低准线。所以说，普世的伦理道

德观念无疑也是耶和华信仰中超越民族性的主要突破点。

    诚然，以色列宗教中普世的因素虽然很多，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并未

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以色列信仰里有太多民族性的东

西，他们的信仰里排除不了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如选民观等。以色列宗教的

民族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一直贯穿于整部圣经始终，普世的上帝与特殊选民

之间的矛盾也一直存在于以色列人的信仰之中。以色列宗教不能冲破这种张力，



最终也就只能成为一个有着普世意义的民族宗教。而更广阔的普世关怀只能留

给它的后继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来完成了。



结语 内化与超越:耶和华信仰与以色列民族的关系

    本文以希伯来圣经为文本，以对“以色列人”这一概念的探讨为切入点，

通过对这一概念的考察与分析来讨论耶和华信仰与以色列民族的关系。以色列

人这一概念兼具宗教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意义，它不仅是一个宗教群体，同时也

是一个血缘民族。就希伯来圣经而言，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以色列人的民族史，

但在这个所谓的以色列民族历史上，却又被叙述为耶和华神的行动之历史。因

此，它又可以说是一部信仰史。在希伯来圣经里，虽然我们似乎也能找到以色

列人作为一个民族所应具备的一些特征，如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生活场景、共

同的民族记忆与共同的生活方式等，但在这些民族特征里却处处体现了宗教因

素的影响。古代以色列人从耶和华信仰出发，用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来构建他

们的历史。耶和华信仰已经深深融入到这个民族的血液之中，内化于以色列民

族的载体。

    然而，由于以色列人的民族性，耶和华信仰不可避免的也要受一些民族因

素的影响。耶和华信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其他民族充满了排斥，尤其是选

民观念将民族主义色彩体现无余。以色列人的民族性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耶和

华信仰的进一步发展与开放。尽管如此，耶和华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超越了

民族的界限，具有很多普世的色彩。无论是独一神论，还是普遍的人类史叙事，

抑或普世的伦理规范，这些都体现了耶和华信仰对狭隘的民族界限的超越。诚

然，耶和华信仰由于民族因素等的限制，最终没有走上世界性宗教的道路，但

这些普世的种子却被其后继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继承并发扬光大之。综上所

述，在希伯来圣经中，耶和华信仰与以色列民族在历史上长期互动，耶和华信

仰一方面内化于以色列民族这个载体之中，但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单一民族

的界线，放射着普世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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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1.郭亚娟:<基督教对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影响>，《云梦学刊》(增刊)

  2006年第27卷，53一54页。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本人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取得

的研究成果。对前人及其他人员对本文的启发和贡献已在论文

中作出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

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和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者撰

写过的研究成果。

    本人同意学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有关规定保留本人学位论文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资料库

送交论文或者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中央

民族大学可以将本人学位论文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

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复制手段和汇编

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日期:孟互L年土月名么日



后 记

    三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随着毕业论文的定稿，我的硕士生涯也已接近尾声。

回首这三年的时光 ，虽然也有因论文苦闷、工作发愁、未来迷茫的时候，但它

给我人生中带来最多的却是生命的充实与精彩!能度过如此美好的硕士生涯，我

要对许多关心和爱护过我的人们致以谢意。

    首先，我要对我的导师游斌副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我论文的定稿离不开游

斌老师的悉心指导，可以说我的整篇论文都灌注了游老师的心血。在这三年里，

游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他不但在学习上经常鞭策我，激励我进步;而且在生

活上也一直鼓励我，增强我的自信。对老师要感谢的实在太多，铭记于心。感谢

我的师母焦玉琴老师，为了与导师讨论论文经常去家里打扰，给师母添了很多

麻烦，衷心感谢!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组:何其敏老师、班班多杰老师、刘成有老师、杨桂萍

老师和张践老师，他们一次次对我论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些都对我论文的

完成受益匪浅。感谢田世珠老师对我们思想和生活上的帮助;感谢萨敏娜老师

为我们顺利毕业所做的工作;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们!

    感谢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邀请我过去访问学习，那四个月所收集的资料

正是本文成稿的基础。感谢信义宗神学院的JamesRimbaCh教授、罗庆才教授

与戴浩辉教授对我的启发与指导，他们给我的论文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感谢神学院的谢任勇师兄，他虽然功课繁忙，但仍坚持每周教我两次希伯来语，

很是感激!感谢我在神学院的室友陈佩琦及其家人对我的关心与照顾，让我在

远离家乡的地方仍然感受到家的温暖。

    感谢我的家人和男友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与爱护，他们的爱是我生命中最

为强大的动力与源泉。特别要感谢我的嫂子，一直如亲姐姐般待我，而且还启

蒙了我的基督教知识，使我与基督教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感谢我可亲可爱的同学带给我的欢声笑语;感谢我的室友们对我在生活与

学习上的照顾。最后，对所有曾经帮助过我、关心过我、爱护过我的人们献上

我最诚挚的感谢!

                                                    郭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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